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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授延長服務暨放寬聘任年齡案件，

特依「私立學校法」、「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條例」及教育部「大學評鑑辦法」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授年齡屆滿六十五歲者，除屆滿限齡之月適在學期中途者，依規定得

予延長服務至該學期終了外，以不延長服務為原則。 

三、本校教授已達退休年齡，在教學、研究、產學上有優異表現，若符合本要點

第四點資格條件及第七點規定而有繼續服務之意願者，得由各系(所、中心)

主動提出申請表申請延任，並簽請校長同意啟動申請程序，惟全校累積教授

延長服務人數，以不超過二名為原則，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准

予延長服務，當事人不得自行要求延長服務。 

四、辦理延長服務之教授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並具特殊條件之一： 

（一）基本條件：  

1.體格健康仍堪繼續從事教學工作者。  

2.教學、研究經學校評鑑優良者。  

3.於本校任教一年以上者，並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且兼課未超過規定

時數。  

4.具博士學位者。  

（二）於本校任職期間取得下列特殊條件：  

1.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2.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  

3.獲教育部學術獎者。  

4.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者。  

5.本校績優卸任校長。  

6.對產學合作績效確有貢獻者。  

7.學術專長與專業研發等經認定為學校重點特色發展或特殊專案所需者。  

前項所稱對產學合作績效確有貢獻者應符合條件為：最近三年內主持產學合

作計畫，經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認證總金額(含技轉金額)，工學院達800萬

元以上，或退休前一年內達300萬元以上，其他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達600萬

元以上，或退休前一年內達230萬元以上；若計畫為多人共同執行，產學合作

總金額應平均計算。 

產學合作績效以擔任產學計畫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為限，但屬以下情形者

不得列計： 



（一）因行政職務而擔任主持者。 

（二）培育人才獎助學金或授予學位或學分之培訓課程相關計畫主持者。 

（三）顧問諮詢或兼職類計畫主持者。 

（四）其他整合校務行政資源計畫主持者。 

五、本校教授延長服務案件，應由系（所、中心）逐年於屆齡(當學期)四個月前

主動提出，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延長服務。 

六、本校教授延長服務期間悉依規定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並得兼任行政職務。 

七、本校教授延長服務依對學校貢獻及屬性，審訂延長年限；每次辦理教授延長

服務期限不得逾一年，至多延長至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止。 

八、教授延長服務案件，學校應於屆齡(當學期)檢討核定，由人事室於一個月內

檢附名冊及核准文件分送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及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備查。 

九、經核准延長服務者，於延長服務期間，其延長服務原因已消滅或延長服務條

件已消失，本校應中止其延長服務並促其依規定辦理退休。 

十、新聘任逾六十五歲之專任教授應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特殊條件之

一；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並得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延長服務。逾六十五歲

之專任教師人數不得超過本校專任教師總額之百分之三。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教育部及本校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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